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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

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

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

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

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

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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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Ｒequirements of Filing Ｒegistr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a Ｒ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9 of Civil Procedure Law

XIAO Jian-hua，WANG Yong

( School of Law，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academics us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high threshold”of the legislation on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However，in the current case filing register system，such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Positive
case fi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egislation can be explained and also can be applied． The problem of
“being difficult in filing a case”in the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ry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blaming the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applying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legislators should consider filtering the lawsuits without
legal inte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inherent limits of litigation mediate and adhere to tolerant concept for filing． The vacu-
um of dispute resolution left thereafter can be supplemented through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esides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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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

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为全面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最高人民法

院于2015年1月30日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诉法解

释》) 中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5年5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登记立案规定》) ，由此，立案登记制在我国法院系统

全面推开。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登记的积极条件并没随之改变，先前学界对其“门槛过

高”“起诉条件高阶化”的解读，在立案登记制下是否仍然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 特别是

立案积极要件) 有无可能作适应立案登记制的解释?在立法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以往关于民事诉讼立

案积极要件高阶化问题有无化解的途径?本文拟重新阐释《民事诉讼法》第119条，透视我国现行民事

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并且尝试回应前述问题。

一、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规范基础

民事立案登记积极要件是指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具备的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

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一)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 二) 有明确的被

告; ( 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 四)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

辖。”该四项要求就是立案积极要件，《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对此还进行了具体化的规定。
应当说，当前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立案登记制还是有规范依据的，并且有具体程序作保障的。

( 一) 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前，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的立案积极要件法律依据是旧《民事诉讼法》
( 1991年制定，2007年修订) 第108条。然而，现行《民事诉讼法》( 2012年修订) 第119条并没有改变旧法

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①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的起诉要满足当事人资格，诉讼请求和事实、理
由，法院主管和管辖方面的要求，法院应此进行审查之后才能确定是否立案。先前有学者认为，该立案

积极要件立法“门槛过高”，对原告的起诉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苛刻。这或许会让我们产生疑惑: 司法

政策确立了立案登记制度，为什么现行法上仍适用立案审查制所确立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呢?如果二

者是冲突的，这又如何让我们在规范文本与立法意图之间取舍、衡平?

在笔者看来，立案要件与立案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立案要件是对诉的成立提出的要求，而立案模

式要解决的是“法官审查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范围和程度”问题。尽管现行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依旧

延续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规定，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规范只能作立案审查制立案要件的理解。不管民

事诉讼立案是“审查制”，还是“登记制”，现行法只是对立案积极要件做了原则性规定，其与立案模式

无关。通过司法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的发展，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中的规范内涵早已超出了它的

字面意义，将其看作对以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替代和扩张，却也并非不合情理。
此外，我们不妨对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反观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关于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根据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起诉状应当载明事项: ( 一) 当事人的姓名( 包括原告和被告———如果

有———应当列明当事人的法定监护人) ; ( 二) 原告的诉讼请求; ( 三) 诉讼理由( 诉讼理由是法律所要

求的用以证明原告对被告请求对的事实) ［1］。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德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起诉

状的内容部分是必须记载的或应当记载的: 当事人和法院是必须记载的; 必须对标的和所提起请求权

的理由进行具体说明，应当说明诉讼主张的证据手段［2］687。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法国民事诉讼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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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字面上看，新、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任何区别，二者文字表述基本一致。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648条规定，“如果申请人是自然人，文书上应当写明其姓名、职业与住所及常用

名、国籍、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 如果申请人是法人，文书上应当写明该法人的法律形式、名称、总机构

住所地以及法定的代表法人的机关，但并不要求指明组成该机关的自然人的身份。”《法国民诉讼法

典》第56条，“除规定执达员文书的应载事项外，传唤状应载有以下各项内容，否则无效: 1． 指出已向哪

一法院提起诉讼; 2． 诉讼标的并陈述理由……”［3］41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早就实行了“立案登记

制”。尽管上述域外关于民事起诉状应载事项的立法例略有不一，但将我国立法与它们稍加比较，就足

以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离奇的“门槛

过高”。

( 二) 立案登记积极要件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时期，法院依职权对原告起诉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的，口头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4］。这种更多强调法官“权力中心”的立案程序构造往往会造成对当事人

程序保障的不周延。基于这种认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应是对以往法官职权主义特征的立案审查程序

构造的修正。
此次民事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中，更具突破性和实质性的发展，应是其完善了对原告程序诉权保护

的制度。具体体现，首先，《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确立了保障原告程序诉权的程序规则，即

实行当场登记立案，对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接受书面材料并出具书面凭证，且应在

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这种“当场立案或处理”的程序要求，可以有效防止法院以各种法律外的理

由推诿甚至不接收起诉材料的现象发生，充分保障了原告接近司法的权利。其次，对不符合形式要件

的起诉，实行一次性全面告知和补正，这将从技术操作层面为原告起诉提供便利，规避了以往法院故

意拖延立案或刁难原告的现象。再次，对不符合法定要件的起诉，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立案

的裁决，出具书面文书并载明理由，这意味着法院应对不予受理的起诉要出具书面裁定，从而抑制了

以往法院以口头方式作出不予受理裁决的恣意。第四，当事人可依上诉或申请复议的形式对不服的不

予立案裁决进行救济，该规则强化了原告在立案阶段的程序参与，完善了原告对程序诉权救济的权

利。最后，司法解释建立了以上级法院内部监督和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检察机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

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立案监督机制，同时也完善了对违法滥诉行为的制裁措施。
依上所述，现行关于民事立案要件的立法明确了立案登记积极要件规范; 立案登记程序规范又把

立案环节纳入到了程序保障范畴，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程序诉权。换言之，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件与加

强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在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的基础上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

件才是立案登记制的应有之意。

二、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之重新阐释

学界以往对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批评，主要是立案积极要件设置不当。学者认为，我国现行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既涉及到起诉要件，又涉及到诉讼的形式要件，还涉及到诉讼的实质要件［5］; 将

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揉合在一起，事实上为当事人行使诉权设置了相对较高的“门槛”［6］; 高阶化的立

案受理条件严重阻碍了当事人诉诸司法权利的可能性［7］。如果能够将诉讼要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出

来，司法实践中的立案难顽疾将大为改观。我们先不问这种思路是否真能解决立案难问题。但显而易

见的是，这些学者的论述并没有明确回答要将哪些要件剥离出来，哪些要件应作为起诉受理( 立案) 审

查的内容，以及审查的理论依据等重要问题。学界认为起诉要求中夹杂着诉讼要件，是立案难主要症

结。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仅从立法文本字面上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忽视了对立案积极要件规范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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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和立法依据的考察。立法从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法院管辖方面对立案积极要件作

了大致轮廓性规定，与法官审查这些要件的尺度无关。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需要在

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进行具体化的解释。

( 一) 当事人方面要件的分析

当事人的状况对诉讼法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院必须在程序开始时对此予以确

认，不能允许“不明之人”或者“有关人员”提起或者对他们提起诉讼。对此，法院在起诉阶段一般按照

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诉状和其他诉讼材料中双方当事人之表示对谁是当事人问题确定［8］146。
先前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 一) 项中“有直接利害关系”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但

原告适格与否因涉及到案件实体因素，法官须在诉讼系属后经当事人实体辩论才能判定。“旧《民事诉

讼法》第108条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是要求原告是正当的当事人”［7］;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是要求

法院在审査当事人的资格时对原告采“适格说”［9］;“《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要求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

关系，涉及到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在立案阶段很难查明”［10］，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上述“原告

适格须在诉讼系属后才能判定”的论述，笔者甚是赞同。实体资格是表现了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的实体

关系并且回答了当事人是否正确的问题［2］251－252。不过，在笔者看来，在立案阶段，“有直接利害关系”
并非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当事人在发生法律争议后提起诉讼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当事人行使诉

权的行为，诉权是进行诉讼的自由，是一种法定权力的体现［3］99。但这种诉权不能与实体权利相混淆，

实际上，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客体［8］279。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呢?笔者认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解释为“原告在

起诉时需具备诉权享有要件的要求”，即原告在起诉时需证明自己因诉讼可能获得的“利益”。按照法

国民事诉权理论，诉权是否受理有两项基于诉讼当事人本身的条件，即诉讼“利益”与“资格”。“利益”
必须是“正当的利益”，而诉讼“资格”则是“受到损害的权利”与“诉权”结合起来的联系［3］150－151。法国

学者对诉权享有要件中的“利益”要件进行了具体解释，当原告行使诉权可以为其受到的“损害”进行

“救济”，则该人具有诉讼利益。这里所说的“诉讼利益”包括各种性质的惠益: 财产性的，非财产性的;

或金钱的，或仅仅是精神的。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种类的利益都可以成为诉讼利益。只有那些在行使诉

权之日即存在的一定特征的利益，才能成为诉讼利益［11］299－300。如果不具备享有诉权的条件，“向法院

表达诉权的行为”不予受理，即诉讼请求不予受理［3］99。不予受理抗辩既没有触及到权利的实体( “不

经实体审查”) ，也不是皆在推迟争议的了结( “皆在使原告的请求被宣布为不可受理”) 。不予受理抗

辩所针对的是当事人的诉权本身，其目的是对不具备诉权的当事人予以惩罚［11］362。需要注意的是，这

种“利益”只是原告观念上认为的利益，至于这种利益是否确实满足实体法上“实体利益”的要求，法

官无需在起诉阶段审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若将我国法上的“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件诉诸于诉权享有

要件中的“利益”要件理论，那就没有将其解释为“原告适格”留下太多的空间。至于学者对“有利害关

系即是对当事人适格要求”的解读，在司法实务中可能确实存在，或者说这是法官审判逻辑的理所当

然。事实上，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在立案阶段要求原告主体适格。但我国理论和实务均强调原告应当具

有当事人适格［12］。假设该论述成立的话，上述学者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系立法上不当设置的批评就

有失偏颇。

( 二) 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要件的分析

诉讼请求是指明诉讼尺码基本单位的概念，法院可依其为标准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是否发生请

求合并、诉的变更、是否构成二重起诉等问题进行判断［13］。相应地，原告在提起请求时只说被告有责

任，却不提供任何识别的线索，总归是不大像乎是真的; 易言之，起诉状中没有关于争议事实的叙述，

以致被告不明白怎样诉答，也是不大可能的。由此，原告在起诉材料中必须载明请求的趣旨及请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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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以使原告对被告提出的权利主张与其向法院提出的胜诉判决之要求获得明确表示［2］690。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 三) 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要求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明确

诉讼请求。若原告的主张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无法要求对方当事人合理地构建应答文状，法官应通

过释明要求原告补正。通过释明后仍然不能明确的，法官将依法作出起诉不合法的裁决［14］。对此，大

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17条，可能造成诉讼行

为无效的实体不合规的情形还包括，传票未载明任何请求［11］347。《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第2款第2
项规定确定的请求是诉状中必须记载的［2］690。在笔者看来，原告在起诉时主张的请求只是观念上享有

的权利，而不应是实体意义上的胜诉请求权。胜诉请求权属于请求的实体权利的本体问题，但是，诉权

本身并不包含实体权利。因此，即使法官判定原告的请求不具有正当性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却不

能在起诉时就剥夺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15］。在未实行强制律师主义的诉讼制度下，要原告在起诉时

就对案件作出恰当的法律评价并向法院作出明示，应当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案件是伴随着庭审的

进行，诉讼请求要件才能得以特定［8］118－119。
诉讼请求不仅应当根据其语句解释，而且也要借助整个理由说明进行解释［2］690。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119条第( 三) 项“有具体的事实、理由”的规定，就是要求原告应在起诉时就支持其诉讼请求的

事实和理由予以大体明确，我国民事司法解释中也已有相应的规定。①然而，我们不能对此予以过高的

期待，因为只有那些最为简易的案件才有可能做到严格遵守这样的要求，但凡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诉

讼案件，最好还是由原告的律师在其提出的最终陈述准备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做出详细的

补充说明。要求原告从对抗一开始就把“全部战线”都暴露出来并不恰当［3］705。要求原告在起诉时应尽

可能提交证据( 事实、理由的主要内容) ，但并能在立案阶段要求其切实做到这一点，原告在起诉时是

否提交了适当的事实、理由，法官不妨采取相对弹性的审查理念。当事人在起诉阶段提交的证据不同

于庭审中定案的证据，起诉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以起诉权和管辖权为基础的待证事实。相较于庭审中的

民事诉讼证明对象而言，它的内容较为狭窄且侧重于程序性［15］。法官在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审查重心，

应是现有事实、理由是否有利于程序的推进，而不应是原告主张的实体请求权是否具有充分性。正如

有学者所言，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如下条件即可: 能够证明争议的事实存在、原告与被告存在一定事

实和法律上的关系、属于法院主管、本院有权管辖，即要求原告提供起诉证据即可，不要求提供胜诉证

据，对证据的审查，也只限于程序审查［16］。

( 三) 法院管辖要件的分析

在发生诉讼系属前，案件依原告的申请不拘形式地交付法院，但在法院审查确定管辖权前，原告

提交诉状的行为对法院不产生管辖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典》第119条第( 四) 项关于对法院管辖方

面的立案要件规定，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应从两个方面对管辖方面立案积极要件审查: 首先，原告提起

的诉是否属于法院主管范围，即法院是否整体有权对该纠纷裁判; 其次，若纠纷属于法院主管，接下来

要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这须经过若干管辖规定的组合才能确定。
有学者认为案件主管、管辖法院的确定，只有经过实体审理，才能知道是否属于法院审判权的行

使范围，是否属于本法院管辖［12］。在该文看来，法院在起诉阶段审查管辖方面要件的依据是决定管辖

权的实体因素，而非决定案件实体问题的因素。管辖权问题所要求的并不是就诉讼的实体本身作出判

决，而仅仅是对“直接决定管辖权的实体因素”作出判决［3］440。通常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中诉

讼标的额、纠纷发生地、被告地、当事人的身份特征、争讼标的的性质等主要因素予以确定。很显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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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

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应当提交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



里论述的确定管辖法院因素，不同于上述学者主张的决定案件实体问题的因素。考察主要大陆法系国

家关于管辖方面立案要件的立法例，可以佐证我国法上的规定并非孤证。德国民事诉讼中，法官不需

要在庭审或等到实体裁判阶段，就可以判断案件因管辖权错误造成原告起诉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德

国裁判权的存在是诉讼有效性的前提条件［17］176。法国法也有类似立法例，若原告的起诉状中没有管辖

的记载事项，则该诉讼文书无效。现在，这些规定比过去更加具体。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6条规

定，传唤状还应当载明以下各事项: 指出已经向哪一级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 有必要具体说明法院的

性质( 职权管辖) 以及法院所在地( 地域管辖) 。有时由于两个或多个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所以指出

向哪一级法院提起诉讼尤为重要［3］704－705。通过对这些域外立法例的研读，可以让我们对管辖法院方面

的立案要件获得一个大体统一的印象: 法官在起诉阶段可依职权对管辖法院方面的立案积极要件审

查; 若该要件不具备形式性要求，则原告的起诉行为无效。不过，按照大陆法系民事诉讼通行理论，法

院管辖又具有诉讼要件的性质，因此，法官仍可在诉讼审理阶段对其审查。
上述对我国民事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分析表明，尽管现行法中关于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并不完

善，但这也并非是立案制度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换言之，我国立法上的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并没

有给原告起诉带来太多的“障碍”。立案积极要件理论和诉权享有要件理论密切关联，诉权享有要件一

定程度上构成了立案积极要件的实质性依据。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原告在起诉时对立案积极要件

的说明是否充分没有严格的评判标准，因此，这又是一个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事实问题”。

三、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发展理念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不仅是能够解释的，而且是能够适用

的。不过，相比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立案要件周密和精致化的立法，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立案积

极要件的立法还有进一步发展和细化的空间。在笔者看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在发展和

实施中应当秉持三个基本理念，具体表现如下:

( 一) 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

立案登记制度改革旨是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这

在立法者看来，对符合法定立案要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不过，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

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目的［18］。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也是如此，对民

事立案制度立法目的的认识，我们不能局限于立法者公开表达的意图。更恰当的是采取一种“客观

目的论”的分析方法，即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基本价值功能下还需引入影响立案制度运行的司法环

境之类的考量。因为，我们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而非原则上毫不限制的“极端法立场”。立法者可

以对这种权利进行“非根本性限制”［3］152。仅仅有某种“可能的利益”不足以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
我们要避免受到“讲歪理精神”鼓励的“防御战”来剿杀法院，并且“诉诸法院”也要有某种道德观

念，同时还要对“司法流量”进行调节……因为法官人手不足［3］157。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立案积极

要件的设置也表明，立法者从来不打算将立案制度的功能局限于保护当事人诉权，而是宁愿在规制

当事人滥用诉权时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做出限制。立案登记制并非是绝对的形式登记，强化法院对

立案要件的审查管理，摒弃法律范围之外的利益诉求才是该制度的理论精髓。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

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或就法律外的利益诉求向法院缠讼等现象尚还存在。因此，基于保障司法资源

合理利用的考量，法院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管理以尽早避免无法律利益的诉进入程序，这对节约

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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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

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审判机关，法院的受案范围受制于诸多客观因素，合理划定法院的受案范

围是司法良性运行的关键，相反，如果法院受理了超出其审理能力的案件，则会严重损害法院的社会

地位及权威［19］。更有一些社会转型期制度、政策层面改革的负面残留，若对这些纠纷径直以诉讼方式

解决并非都能得到公正有效的处理，稍有不慎可能还会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提醒我们: 在讨论民

事立案积极要件规范时，实际上无法回避民事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法院并不具备从根基处全面解决

社会纷争的资源和条件，为此，对真实世界里的纷争进行某种裁剪，就成为法院为实现自身功能而不

得不做的选择［20］。有些纠纷因牵涉到政府政策调整而在司法上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

是诉讼制度设置的不合理。相反，这些纠纷由行政机关以灵活、弹性的行政方式解决反而更加高效和

全面，更能实现法律保护的需要。在我国，许多社会关系还依赖于行政性、政策性的规范加以调整; 司

法机关的现实地位也使其还不完全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21］。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

要件的设置是在保护当事人诉权与尊重审判权固有界限这两种利益间寻求平衡。这也不得不让我们

重新理性审视立案登记制度的价值功能，那就是，仅仅指望立案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来解决现实中的立

案矛盾，这种期待是不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排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相反，保障司法对法律范围内

利益诉求的解决正是立案登记制度的价值功能。过去存在很多非法集资、企业破产等按照法律本该受

理但因涉及面较大，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被法院不予立案的情形，施行立案登记制后“放行”这些案

件进入法院，势必有巨大的进步意义［22］。

( 三) 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

立法者的选择从来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而必定是具体的、从实际出发的［23］。立法者引入的

某项制度须有其特定的功能预设，我国立案登记制度也是如此。随着社会法治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

要求法院抱积极态度的呼声颇为高涨，司法积极主义正逐显头角。立案登记制度的功能预设正是要着

力清除当事人接近司法的障碍，扩张司法解纷的范围，彰显司法的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对原告的

起诉审查时应基于对原告诉权尊重和保护的原则，秉持一种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让法律范围内的诉

求进入诉讼程序中来。在实行立案审查制时期，由于立案积极要件立法的原则和抽象，法院往往在法

律范围之外私设各种立案“土政策”，并以解决案件实体问题的思维方式对立案积极要件过度审查，这

从而导致了本该受理的法律纠纷被拒绝在诉讼外。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后，基于原告在起诉时提交起诉

材料的局限，法院应按照最有利于原告的原则审查起诉材料，当可以判定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间存在

的逻辑关系能达到一般生活经验所确定的程度，且这种简明扼要的陈述又能给被告一个平等的通知

即可，除非它毫无疑问地显示原告不可能提出任何事实来支持其提出的诉讼主张。现行立案规范也并

不要求原告一开始就详细地陈述和提交所有涉及诉讼主张的诉讼材料。

四、结 语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规范为研究出发点，以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的意旨为分析主线，

并借助域外成熟的诉权享有要件理论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规范从法解

释学的角度分析得出，随着保护原告程序诉权和司法积极主义的立法理念确立，学者先前关于我国民

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立法“门槛高”的解读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已不适宜。不过，这只是一个解释

论上的中立判断，未来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规范的设置应融入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

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和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对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应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

建和完善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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